[bookmark: _Hlk216428161][bookmark: OLE_LINK6]附件1
[bookmark: _Hlk216428283]德宏州瑞丽市畹町农场场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撤销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与管理，防范水源污染风险，实现水资源的科学开发、有效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切实保障畹町农场人民群众饮水安全，基于畹町农场场部饮用水水源地实际情况和场部片区供水现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修订）》等法律法规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中办发﹝2012﹞2号）、《云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配套文件的通知》（德政办发﹝2024﹞18号）等有关要求，由瑞丽市人民政府委托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瑞丽分局开展畹町农场场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撤销工作。现已初步拟定了德宏州瑞丽市畹町农场场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撤销方案，并委托云南新世纪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对该撤销方案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一、拟撤销水源保护区基本情况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_Hlk216428732][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_Hlk217896124][bookmark: _Hlk217979175][bookmark: _Hlk217898176][bookmark: _GoBack]拟撤销水源保护区为畹町农场场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该水源地位于瑞丽市西南畹町农场，为乡镇级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地，取水口坐标为东经98°0' 34.957" ，北纬24°4' 38.503”。原设计供水规模为150m3/d，年供水量5.475万吨，采用引泉方式，主要承担畹町农场社区二队、三队、四队、五队、六队、场部、农场街子、农场公租房、长合公司等约1266人的供水任务。该水源保护区于2020年11月30日经《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批复德宏州芒市遮放农场抽水站等28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的函》（云环函﹝2020﹞643号）批准设立，划定畹町农场场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0.008km2，二级保护区0.308km2，准保护区1.313km2，其中，一级保护区陆域0.008km2，为以取水口为中心，半径50m的圆形区域；二级保护区陆域0.308km2，为以取水口为中心，自西顺时针至东半径500m 的扇形区域（不含取水口高程以下和汇水区以外区域）；准保护区1.313km2，为以二级保护区边界为起点，向东外延约200m，向北至分水岭的区域。
[bookmark: _Hlk217895390][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_Hlk217898437]因杭瑞高速（G56）公路建设影响，导致该地下水水源水文地质条件发生改变，原地下水出露点已干涸，目前该地下水水源从高速公路南侧路基下方出流，但水量已较此前大幅减少，已无法满足稳定供水需求。同时，该地下水源现状出流点紧邻杭瑞高速（G56）公路，存在高速公路边沟水汇流进入的情况，水环境污染风险较高；且该水源为直供水，未配套净水消毒设施，饮用水安全难以保障。鉴于该水源地目前水量不足且水环境风险较高，已不具备作为饮用水水源的条件，经瑞丽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撤销该饮用水水源，将其调整为居民非饮用生活杂用水及周边企业生产用水的备用水源。
二、替代饮用水水源地基本情况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根据德宏州瑞丽市农村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项目中的畹町农场社区城市管网延伸工程，畹町农场社区一队、二队、三队、四队、五队、六队、七队（含七队安置点）、八队等已全部完成入户自来水管网铺设，通过畹町水厂和生物产业园区水厂联合进行供水，供水人口623户1205人，最高日供水量为237.12m3/d，年供水量为5.77万m3，片区供水保证率可达95%以上。上述工程已覆盖原畹町农场场部饮用水水源全部供水对象，畹町农场场部水源已不再继续向畹町农场社区二队、三队、四队、五队、六队、场部、农场街子、农场公租房、长合公司等供应饮用水。畹町农场场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撤销后，原供水对象居民饮用水水源已有效替代，其饮用水安全可以得到更有效的保障；同时，水源替代后，水价标准根据《瑞丽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瑞丽市农村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项目试运行水价的批复》（瑞发改字﹝2023﹞54号）执行，不会额外增加居民生活负担。
目前，畹町水厂和生物产业园区水厂的供水水源以红石河水库为主，畹町河为辅，远期将通过龙江水利枢纽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畹町分水线路补水。
1.红石河水库
[bookmark: _Hlk217895627]红石河水库位于畹町镇北部芒棒村，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同时兼顾城镇供水备用水源的小（一）型水库，水库径流面积2.4km2，设计供水范围为畹町镇及周边村寨，设计供水人口7000人，日供水量2500吨，2024年供水人口2000人，供水量27.02万m3；水库水质可以稳定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该水源已编制完成《德宏州瑞丽市畹町镇红石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目前正在按程序上报审批。拟划定的红石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面积2.448km2，其中一级保护区0.264km2，二级保护区2.184km2。目前红石河水库供水管网已建成接通畹町水厂和生物产业园区水厂，已具备联合供水条件。
2.畹町河
畹町河作为畹町水厂的辅助水源，取水口位于畹町河上游，已使用多年，目前水质可满足饮用水水源要求。
3.龙江水利枢纽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畹町分水线路
龙江水利枢纽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为云南省大中型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工程，目前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已进入供水调试阶段。其供水任务为瑞丽市区城镇生活供水，芒市遮放片区及瑞丽市畹町片区农业灌溉供水，其中畹町片区通过畹町分水线路供水，设计流量 1.26m³/s，年供水量747万m³。该工程畹町片区设计为农业灌溉供水，但在水质可以保障的前提下，可同时兼作饮用水供水，满足畹町镇、畹町农场远期用水需要。
综上分析，原畹町农场场部饮用水水源供水对象畹町农场社区二队、三队、四队、五队、六队、场部、农场街子、农场公租房、长合公司，目前已接通畹町水厂和生物产业园区水厂自来水替代原饮用水水源。两个水厂将通过城镇供水管网联合调度保障供水，其近期水源红石河水库和畹町河，远期增加龙江水利枢纽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作为补充，供水水源稳定可靠，其水质、水量均有充分保障，可有效保障拟撤销水源地原供水居民的饮用水安全。
三、畹町农场片区供水水源地环境监管与风险防控责任
本方案撤销畹町农场场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后，替代水源红石河水库、畹町河和龙江水利枢纽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水质监测与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由生态环境、水利、卫健、自然资源、林草、农业农村、住建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畹町镇做好水资源管理保护和水源保护宣传引导等工作。具体措施为：（1）制定监测计划，定期对饮用水水源进行水质监测，并将监测数据向社会公开；（2）实施水源地规范化建设，设立标志标牌，开展水源地污染源整治；（3）强化水源地环境风险防范，制定水源地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将其纳入瑞丽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体系；（4）强化开展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宣传，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保护水源。
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内容
（一）工作程序。由项目责任单位委托具有相关资质机构开展社会风险评估工作。承担社会风险评估的单位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技术导则、标准等开展社会风险评估工作，通过公告公示、走访群众、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评估项目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组织相关行业领域专家开展专家咨询论证，根据预测的主要不利影响提出保护对策和减缓措施，并编制社会风险评估报告。
（二）主要工作内容。社会风险评估的主要工作为阐明撤销方案实施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对本方案实施可能产生的社会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价，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

